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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科判
	導師偈頌

	※
甲
一
發
出
離
心
	乙一 同發出離心〔厭離心──厭離生死的決心〕
	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緣此生厭離，向於解脫道。

	
	乙二 根機差別
	丙一 總說三乘根機
	隨機立三乘，正化於聲聞。

	
	
	丙二 特詳聲聞根性
	丁一 樂行與苦行：在家與出家〔生活方式的不同〕
	解脫道遠離，苦樂之二邊：順攝樂行者，在家修法行；順攝苦行者，出家作沙門。

	
	
	
	丁二 獨住與共住：出家二類〔近於獨覺與聲聞的不同〕
	此或樂獨住；或樂人間住。

	
	
	
	丁三 信行與法行：鈍根與利根〔通在家出家〕
	或是隨信行；或是隨法行。

	
	乙三 同修出離行
	雖復種種性，同修出離行。

	甲
二

修
出
離
行
： 
解
脫
道
	乙一 解脫道總綱：四諦與緣起──大乘亦由是
	佛說解脫道，四諦與緣起，甚深諸佛法，由是而顯示。

	
	乙二

詳明
：
四
諦
為
綱
而
同
明
緣
起
	丙一 總標四諦
	苦集與滅道，是謂四聖諦。

	
	
	丙
二

詳
論
四
諦
	丁
一

世
間
染
因
果
	戊一
横說苦集
	己一
苦諦
	庚一 總說八苦
	苦者求不得，怨會愛別離，生老與病死，總由五蘊聚。

	
	
	
	
	
	
	庚二 特明苦體
	辛一 五蘊
	所謂五蘊者，色受想行識，取識處處住，染著不能離。

	
	
	
	
	
	
	
	辛二 六處
	此復由六處，取境而生識。

	
	
	
	
	
	
	
	辛三 六界
	或六界和合，

	
	
	
	
	
	
	
	辛四 決斷
	世間苦唯爾。

	
	
	
	
	
	己二
集諦
	庚一 總說苦集
〔惑業苦〕
	辛一 苦由業，業由惑
	苦生由業集，業集復由惑，

	
	
	
	
	
	
	
	辛二 由惑而發業潤生以感苦果
	發業與潤生，緣會感苦果。

	
	
	
	
	
	
	庚二 正明集諦
	辛一 業
	壬一 類別
	業有身語意，善惡及不動。

	
	
	
	
	
	
	
	
	壬二 力用
	業滅如種習，百千劫不失，隨業感生死，不出於三界。

	
	
	
	
	
	
	
	辛二 惑
	壬一 三不善根〔重欲界〕
	煩惱貪瞋癡，不善之根本，癡如醉如迷，瞋重貪過深。

	
	
	
	
	
	
	
	
	壬二 四惑〔通三界〕
	佛攝諸煩惱，見愛慢無明。

	
	
	
	
	
	
	
	
	壬三 根本惑〔生死的根本〕
	我我所攝故，死生永相續。

	
	
	
	
	戊二
豎說
緣起
	己一 總標：苦集與緣起序列的關係〔城喻 果樹喻〕──緣起流轉
	苦集相鉤纏，死生從緣起，佛說十二支，如城如果樹。

	
	
	
	
	
	己二
詳釋
	庚一 三支：生死本源
	無明之所覆，愛結之所繫，有識身相續，相續而不已。

	
	
	
	
	
	
	庚二 十支
	辛一 生命依持
	緣識有名色，

	
	
	
	
	
	
	
	辛二 觸境繫心
	從是有六處，根境相涉觸，從觸生於受，緣受起於愛，

	
	
	
	
	
	
	
	辛三 逐物流轉〔五支〕
	愛增則名取，因是集後有，生老死相隨。

	
	
	
	丁
二

出世
淨
因
果
	戊一 滅諦〔無為果〕：惑滅則苦滅──緣起還滅
	滅應滅於惑，惑滅則苦滅，解脫於癡愛，現證寂滅樂。

	
	
	
	
	戊
二

道
諦
	己一 總說滅道：一乘道──依道入滅
	能滅苦集者，唯有一乘道。三學八正道，能入於涅槃。

	
	
	
	
	
	己
二

正明道諦
	庚
一

三
增
上學
	辛
一

戒
	壬一 尸羅：戒體──依止惡行善的信願力而得律儀戒
	初增上尸羅，心地淨增上，護心令不犯，別別得解脫。

	
	
	
	
	
	
	
	
	壬二
二眾戒別
〔律儀戒〕
	癸一 在家戒
	在家五八戒，如前之所說。　

	
	
	
	
	
	
	
	
	
	癸二
出家戒
	子一  總說五類
	出家戒類五：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及式叉摩那。

	
	
	
	
	
	
	
	
	
	
	子二
特詳
具足
	丑一 戒慎勸持
	於中具足戒，戒法之最勝，殷重所受得，護持莫失壞。

	
	
	
	
	
	
	
	
	
	
	
	丑二 四重破失
	極重戒有四：淫行不與取，殺人大妄語，破失沙門性。

	
	
	
	
	
	
	
	
	
	
	
	丑三 餘戒通悔〔懺悔則淨樂〕
	餘戒輕或重，犯者勿覆藏，出罪還清淨，不悔得安樂。

	
	
	
	
	
	
	
	
	
	癸三 戒淨則業淨
	能持於淨戒，三業咸清淨。　

	
	
	
	
	
	
	
	
	壬三 
能淨尸羅
	癸一 四項修法
	密護於根門，飲食知節量，勤修寤瑜伽，依正知而住。

	
	
	
	
	
	
	
	
	
	癸二 知足、心遠離〔順解脫〕
	知足心遠離，順於解脫乘。

	
	
	
	
	
	
	
	
	壬四 戒為定基
	此能淨尸羅，亦是定方便。

	
	
	
	
	
	
	
	辛
二

定
	壬一 修定應離
	進修於定學，離五欲五蓋。　

	
	
	
	
	
	
	
	
	壬二 二甘露門
〔修定要門〕
	癸一 內容
	不淨及持息，是名二甘露。　

	
	
	
	
	
	
	
	
	
	癸二 功德〔依二門得正定〕
	依此而攝心，攝心得正定。

	
	
	
	
	
	
	
	
	壬三 依七定發慧
	能發真慧者，佛說有七依。

	
	
	
	
	
	
	
	辛三 慧：出世正見
	增上慧學者，即出世正見。　

	
	
	
	
	
	
	庚二
八正道
	辛
一
前
五
支
：
聞
思
慧
	壬
一
別說
	癸
一
正
見
	子
一
別說
	丑一
緣起
	寅一 緣起流轉律的世俗假有〔無常無我〕
	佛為阿難說︰緣起義甚深──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無常空無我，惟世俗假有。　

	
	
	
	
	
	
	
	
	
	
	
	
	寅二 緣起還滅律的涅槃空寂〔無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緣起空寂性，義倍復甚深。

	
	
	
	
	
	
	
	
	
	
	
	
	寅三 緣起中道律的不著二邊
	此是佛所說，緣起中道義，不著有無見，正見得解脫。

	
	
	
	
	
	
	
	
	
	
	
	丑二 
四諦
	又復正見者，即是四諦慧；
如實知四諦，應斷及應修，惑苦滅應證，由滅得涅槃。　

	
	
	
	
	
	
	
	
	
	
	子二 正觀次第〔先法住後涅槃 依俗契真〕
	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依俗契真實，正觀法如是。

	
	
	
	
	
	
	
	
	
	癸二 正思惟──正志〔向厭、離欲、滅〕
	正思向於厭，向離欲及滅。　

	
	
	
	
	
	
	
	
	
	癸三 正語正業正命：淨戒〔淨行〕
	正語業及命，淨戒以為性。　

	
	
	
	
	
	
	
	
	壬二 綜論：次第相成〔直見淨行 足目相成〕
	始則直其見，次則淨其行；足目兩相成，能達於彼岸。

	
	
	
	
	
	
	
	辛二 後三支：修證慧
	正勤遍策發，由念得正定，依定起證慧，慧成得解脫。

	
	
	
	
	
	
	庚三 
道品總集
	辛一 道品數量
	佛說諸道品，總集三十七，

	
	
	
	
	
	
	
	辛二 道品關係
	道同隨機異，或是淺深別。

	
	乙三 結說：修道而知苦斷集證滅──中道法統一真諦法與解脫法〔歸依法的三類〕
	此是聖所行，此是聖所證，三乘諸聖者，一味涅槃城。

	甲
三

證
二
乘
果
	乙一 三階入聖
	通論解脫道，經於種熟脫，修證有遲速，非由利鈍別。

	
	乙二
二乘果位
〔有為果〕
	丙一 別說
	丁一 聲聞乘
	戊一 初果：斷見惑〔七來〕
	見此正法者，初名須陀洹，三結斷無餘，無量生死息。

	
	
	
	
	戊二 二果：薄修惑〔一來〕
	二名斯陀含，進薄修斷惑。　

	
	
	
	
	戊三 三果：斷欲惑〔不來〕
	三名阿那含，離欲不復還。　

	
	
	
	
	戊四
四果
	己一 惑盡〔無生〕
	斷惑究竟者，名曰阿羅漢，畢故不造新，生死更無緣。

	
	
	
	
	
	己二
類別功德
	庚一 類別
	此或慧解脫，或是俱解脫。

	
	
	
	
	
	
	庚二 功德
	六通及三明，世間上福田。

	
	
	
	
	
	己三
二喻讚德
	庚一 日喻
	明淨恆不動，如日處晴空；

	
	
	
	
	
	
	庚二 蓮喻
	一切世間行，不染如蓮華。

	
	
	
	丁二 緣覺乘：獨覺──從遠離生
	或不由他覺，從於遠離生，名辟支迦佛，

	
	
	丙二 合說：二乘
	合說為二乘。


※（1）印順導師《佛在人間》〈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p.32：乘，必有三事：一、發心；二、目的；三、方法。 
（2）印順導師《學佛三要》〈學佛三要〉p.74：四 發心‧修行‧證得 
（3）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從學者心行中論三乘與一乘〉p.141 ~ p.144：佛法的因機設教，三乘一乘，都在學佛者的心行上立論。所以如忽略這點，以為那部經是大乘，那部經是小乘；或者說那部法是三乘，那部法是一乘，都是不相干的！
（4）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a1：佛法的如實相，無所謂大小，大乘與小乘，只能從行願中去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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